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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 法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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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0 月 27 日，市公安局魏都
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居民小区里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向群众宣讲非法种植、
买卖、使用罂粟的危害及法律后果

曹秀军 摄
图②：10 月 31 日，禹州市公安局

民警和禁毒志愿者一起走进沿街店
铺，发放宣传页，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的识毒能力 张汇涛摄

图③：11月1日，市公安局东城分
局民警走进居民小区，给群众讲解禁
毒知识，号召群众积极参与禁毒工作，
自觉抵制毒品 徐丽摄

图④：10 月 31 日，市公安局开发
区分局民警深入辖区企业，把禁毒知
识送到企业职工身边，提醒他们“珍爱
生命 远离毒品” 师阳阳 摄

禁毒知识记心间 识毒拒毒筑防线

发生交通事故，有些驾驶人为避
免麻烦，会选择私了。那么，私了时签
订 的 调 解 协 议 有 效 吗 ？ 一 旦 一 方 反
悔，法院会支持吗？

昨日，记者从禹州市人民法院获
悉，该法院民二庭审结一起这样的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身边的事】
2022 年 5 月的一天，项某驾驶轿车

行驶至禹州市禹王大道时，与在斑马
线步行通过路口的魏某相撞，导致魏
某身体多处骨折。经公安交管部门认
定，项某负事故全责，魏某无责。

魏某于事故当天被送至医院住院
治疗，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出院。当年 8
月，项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与项某、
魏 某 三 方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决 定 私 了 。
协议约定，保险公司赔偿魏某医疗费

（含后续医疗费）、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 、护 理 费 、误 工 费 、交 通 费 等 共 计
4.35 万元，保险公司履行赔付义务后，
就本起交通事故的保险赔偿义务即履
行完毕，项某、魏某不得以任何形式要
求保险公司另外履行其他赔偿义务。
按照该协议，保险公司随即将约定的
4.35万元支付给魏某。

后来，魏某发现自己伤势较重，便
以“保险公司故意隐瞒其伤情有可能
构成伤残的情况，造成原告方的重大
误解，才签订了协议”为由，于今年 4 月

将项某及保险公司诉至禹州市人民法
院，请求法院撤销私了时签订的调解
协议，并判令项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其
各项损失 11万元。

今年 4 月，魏某申请对其伤残程度
及误工、护理、营养期限进行鉴定。经
禹州市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
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魏某左膝关
节骨折后遗创伤性关节炎，鉴定为十
级伤残，误工、护理、营养期限分别评
定为 150日、90日、60日。

禹州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审理后认
为，本案中的调解协议是基于交通事
故产生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
对原告的损失是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核
算的，未向事故双方当事人充分告知
原告构成伤残的可能性及由此产生的
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增加
的费用。调解协议约定的赔付数额为
4.35 元，鉴定机构核定的原告魏某实

际损失数额为 14 万余元，两者相差较
大。原告魏某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对事
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及赔偿数额存在重
大误解，导致结果显失公平。其请求
撤销上述调解协议，于法有据，法院应
予以支持。

法庭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已支
付 4.35 万元之外，另须向原告魏某支
付 9 万余元。该案判决后，双方当事人
均未上诉。

【法官提醒】
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可以在

自 愿 、合 法 的 前 提 下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
但是，在签订调解协议前，当事人应对
伤情等事故后果有较为细致、准确的
判断和了解，以避免因误判而事后“反
悔”。确属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当
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请求撤销调解协议。

“双11”临近
小心领优惠券类骗局
10月24日至31日市区110警情

10 月 24 日至 31 日 ，许昌市公
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
类报警求助和咨询 8992 起，具体情
况如下。

1. 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10 月 18
日至 24日基本持平。

2. 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基本持平，网络刷单类、
网上贷款类诈骗较为突出。

3. 交 通 事 故 类 警 情 数 量 较 10
月 18日至 24日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双11”临近，电商
平台纷纷开启促销预热活动。诈骗
分子也伺机而动，打着“领优惠券”
的幌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市民徐某上网时发现一个“双
11”领优惠券购物群，便申请加
入。在群里，有人发商品链接，说做
任务就能领优惠券。徐某没多想，
便按照对方的要求，点击链接下单
购买商品，并给予好评。之后，徐某
想要联系对方退还货款，却发现群
已解散，他也被对方“拉黑”。

“双11”前后是网上购物类诈
骗高发季。对此，市民须多加防
范。收到优惠信息后，一定要先去
官网核实，切勿随意点击不明网络
链接，也不要轻易扫码进陌生群。
网购时，一定要选择正规交易平
台。对于异常低价的商品，一定要
提高警惕。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打来
的电话，不要轻信，尤其是牵涉退款
时。此外，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是非
常重要的个人信息，绝不能随意在
网页上填写。 （董全磊文彦红）

土地租金起纷争
司法调解促和谐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

卢国俊 刘洁）近日，建安区司法局
艾庄司法所妥善调解了一起土地流
转合同纠纷案件，成功将矛盾化解
在基层，赢得了双方当事人的称赞。

朴某是河南某绿色农业公司的
负责人。2019 年 9 月，他与当地某
村 签 订 了 土 地 流 转 合 同 ，约 定 以
900 元/亩 的 价 格 承 包 390 多 亩 土
地。然而，今年以来，朴某以资金周
转不畅等理由拖欠土地承包费用，
导致部分村民在朴某秋种翻耕时，
堵在地头阻止其进行劳作，要求其
支付承包费用。

建安区司法局艾庄司法所受理
此 案 后 ，立 即 组 织 调 解 员 进 行 调
解。首先，调解员宣读了调解纪律
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劝说双方相
互谅解、各退一步。其次，调解员对
朴某进行了法律法规普及，并警告
其尽快支付拖欠的承包费用，同时
对村民代表进行劝解，指出过激行
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最终，双方
达成了协议：朴某在 3 日内支付拖
欠的承包费用，并重新签订合同，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以 1100 元/亩
的价格进行承包，承包期为 4 年，同
时缴纳土地附属物押金 2万元整。

在回访中，调解员得知当地村
民已于 10 月 27 日收到土地承包费
用，双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协议并对
调解结果感到满意。

交通事故私了后
一方竟然反悔了

□ 本报记者董全磊通讯员王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47
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51
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
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
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

撤销。”


